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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A3_E6_A1_88_E4_c67_469644.htm 保险合同，又称保险

契约，它是经济合同的一种，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保险事

项，经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协议。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保险

人有向被保险人收取约定的保险费的权利，有承担特定责任

范围内灾害事故所致损失的经济利、偿或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被保险人有交付约定保险费的义务，有取得保险赔偿金的

权利。保险合同形式有保险单、保险凭证、联合凭证、暂保

单等。 1．保险单，俗称大保单，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签发

的单独保险单，包括保险契约的全部内容，是完整的承保形

式，它对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有详尽的描述，故

而又被称为正式保险单。 2．保险凭证，俗称小保单，是一

种简化的保险单据，包括保险单据的基本内容，但不附有保

险条款的全文，保险凭证与保险单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

保险条款以保险单的保险条款为准。 3．联合保险凭证，又

称承保证明，是一种发票和保险单相结合的比保险凭证更为

简化的保险单证，是在商业发票内加注保险的内容，并由保

险人签章表示发票内的货物已经按所注内容投保。这种单据

只有我国采用，并仅适用于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业务。 4．暂

保单，又称临时保险单，是保险人在签发正式保险单前所出

立的临时证明，被保险人接到国外出口商装船通知前，先将

被保险货物的大概情况通知保险公司，预定保险契约，保险

人先行开立暂保单，待装运情况落实后再签发正式保险单。

由于暂保单内容比较简单，又不是保险契约的证明，所以一



般不为进出口商所接受。在实际业务中，主要采用保险单形

式。海上保险单据的种类主要有： 一、按保险价值是否确定

，可分为定值保险单和不定值保险单 1．定值保险单，是指

在保险单中记载有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事先确定的保险标的价

值，定值保险单项下货物发生损失索赔时，不论所保财产当

时的实际价值有多少，保险人均按保险单上订明的保险金额

计算赔偿。 2．不定值保险单，在保险单中不记载有保险合

同当事人事先确定的保险标的价值的保险单。这种保险单仅

记载保险金额，而将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留待需要确定保险赔

偿的限额时才去估算。由于保险标的在这种保险单中所载的

实际价值可能变动，因此据此理赔的价值也是不固定的。 二

、按保险期限，可分为航程保险单、定期保险单及混合保险

单 1．航程保险单，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为某一航程，在这一

航程内货物发生损失由保险人负责的保险单。 2．定期保险

单，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为某一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货物发生

损失由保险人负责的保险单。 3．混合保险单，兼有航程和

定期两种性质的保险单，在这种保险单下，保险人仅对在保

险期限内和规定的航程所发生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三、按船

名是否确定，可分为定名保险单、流动保险单、预约保险单

及总括保险单四种 1．定名保险单，指投保人投保时载运船

舶已经确定，并在保险单上注明船名及开航日期的保险单，

通常使用的多是这种保险单。 2．流动保险单，也称统保保

险单，或报告式保险单，是一种连续有效的保险单。保险当

事人预先规定一个总保险金额，每批货物装运后被保险人将

投保金额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即从总保险金额中逐笔予以扣

除，直到总金额用完，保险单自动注销。 3．预约保险单，



又称开口保险单，是办理预约保险的单据。在货物出运前，

先签协议，规定保险范围、货物种类、保险费率等条件下，

保险人一接到被保险人的装船通知，保险立即生效，即使在

接到通知前货物受损，保险人仍负赔偿责任。 4．总括保险

单，又称闭口保险单，指保险人在约定的保险期间内承保存

放在同一地点的多种货物或存放在一个以上地点的一种或多

种货物的保险单，保险单内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商定一个总保

险金额、承保险别、起运地点费率水平等，被保险人支付一

笔总的保险费，在约定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

每批出运的货物全部承保，被保险人不必逐笔向保险人发出

装船通知，直到总保险金额扣净后，保险人不再承担保险责

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